
 关于新郑新区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补

充及更正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新郑新区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7月 12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新郑新区发展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固收部年报问询函〔2017〕第 53号），现将问询

函中提及的问题及公司做出的答复公告如下，并同步修改《新郑新区发展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及《新郑新区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年度报告摘要》，补充披露本《关于新郑新区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年

度报告补充及更正说明的公告》： 

一、2015 年和 2016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22,308.91 万元、-284,506.20 万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分别为-

47,444.99万元和-77,209.13 万元；利息保障倍数由 1.66下降至 0.08。请你公

司： 

1、更正年报 23 页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数据。 

答复：已在年报 25 页中更正相关数据（由于年度报告披露内容有所补充，

页码相应做出调整）。 

2、说明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利息保障倍数

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并做重大风险提示。 

答复：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的原因: 

2015 年和 2016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22,308.91

万元、-284,506.20万元，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且流出扩大的

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业务为基础设施建设，需大量支付工程款项，项目建设工程

款占用现金较多；此外，支付新郑市中心城区新区财政局等机构的往来款较多且



有所增加所致。这意味着经营性现金流对债务和利息保障能力较低，未来预计随

着公司建设项目的逐步完工，获取经营现金流的能力也将有所改善。该事项已在

年度报告第三节第二部分“主要财务会计信息”中进行补充说明。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的原因： 

2015 年和 2016 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分别为-47,444.99 万

元和-77,209.13 万元，主要原因是目前公司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逐步增多，

这类项目前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如解放北路项目、生态廊道建设项目等，公

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规模大，而投资项目收

回现金较少所致。该事项已在年度报告第三节第二部分“主要财务会计信息”中

进行补充说明。 

（3）利息保障倍数大幅下降的原因： 

经自查，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中关于利息保障倍数、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的核算口径并未采用市场通行范畴，现公司将指标的计算方式更正为采用市场通

行计算公式，即：利息保障倍数=(净利润+所得税+费用化的利息支出)/（费用化

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EBITDA利息保障倍数=（净利润+所得税+费用

化利息+折旧+摊销）/（费用化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的计算方式，利

息保障倍数、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的计算结果修正如下： 

修正前： 

项目 2016 年度/末 2015 年度/末 

利息保障倍数 0.08 1.66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0.08 1.66 

修正后： 

项目 2016 年度/末 2015 年度/末 

利息保障倍数 0.21 0.73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0.21 0.74 

上述指标已在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中进行修正。 

公司利息保障倍数下降的主要原因为：首先，公司 2016年度收入及净利润

相比 2015 年度小幅下滑：2016 年度收入相比 2015 年度下降 13.78%，主要系公

司收入结构里其他收入中的房地产销售收入下降所致：2015 年公司获得



23,500.68万元房地产销售收入，该笔收入来源于发行人之孙公司新郑市万隆实

业有限公司与河南成益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的一个商业住房项目确认收入和

结转成本，而 2016年度不再获得该业务收入。2016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相比 2015 年度小幅下降 13.21%。与此同时，公司近年出于工程建设及项目建设

的筹资需求，大幅增加有息负债融资所致： 2016 年公司新增长期借款约 38 亿

元、发行非公开定向融资工具 15 亿元以及子公司新郑市政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5亿元，2016年计入财务费用及资本化的利息合计大幅增

加所致。该事项已在年度报告第三节第二部分“主要财务会计信息”中作出补充

说明。 

（4）已在年度报告重大风险提示章节中加入如下表述： 

“五、公司现金流净流出风险：2015年和 2016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22,308.91 万元、-284,506.20 万元，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且流出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业务为基础设施建设，需大

量支付工程款项，项目建设工程款占用现金较多，且支付新郑市中心城区新区财

政局等机构的往来款较多且有所增加所致。2015 年和 2016年，公司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净额分别为-47,444.99 万元和-77,209.13 万元，主要原因是目前公

司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逐步增多，这些项目前期投入大，回收周期长，如解

放北路项目、生态廊道建设项目等，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所支付的现金规模大，而投资项目收回现金较少所致。这意味着公司现金流对

债务和利息保障能力较低，未来公司偿还债务存在一定压力。” 

“六、利息保障倍数较低且有所下降的风险：公司利息保障倍数自 2015年

的 0.73 下降至 2016 年的 0.21，下降幅度为 71.23%，且连续两年利息保障倍数

均低于 1，主要原因为：首先，公司 2016年度收入及净利润相比 2015年度小幅

下滑：2016 年度收入相比 2015年度下降 13.78%，与此同时，公司近年出于工程

建设及项目建设的筹资需求，大幅增加有息负债融资所致： 2016年公司新增长

期借款约 38亿元、发行非公开定向融资工具 15 亿元以及子公司新郑市政通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5亿元，2016 年计入财务费用及资本化的利

息合计大幅增加约 68%所致。如果公司未来经营状况不佳，未来现金流入与预期

出现较大偏差，将可能导致债券不能如期足额兑付，对投资者到期收回本息构成



危险。” 

3、说明是否影响债券还本付息能力。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及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且

2016年度较上一年度流出扩大，利息保障倍数较低且 2016年度较上一年度有所

下降，意味着公司存在一定的偿债压力及偿债风险，但考虑到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当前经营状况及目前的整体财务状况，本次债券还本付息能力仍有所保障，主要

原因如下： 

（1）公司可变现资产为本期债券按时还本付息提供了有力保障  

根据经审计的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拥有货

币资金 80.70 亿元，土地使用权 119.19 亿元。发行人通过提高资产管理水平及

运营效率，加快资产变现的能力，可为偿付本期债券的本息提供有力保障。 

（2）畅通的外部融资渠道进一步增强了发行人的偿债能力 

公司自成立以来，得到了各大商业银行的大力支持，从未有恶意违约记录，

具有良好的市场信誉。公司已和多家大型金融机构建立了稳固、良好的合作关系，

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如果由于各种情况致使公司不能及时从预期的偿债来源获

得足够资金，公司仍可以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其他金融机构良好的

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 

截至 2016 年末，公司拥有中国银行、中信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的授信总额

为 161.00 亿元，其中已使用银行授信额度 45.50 亿元，未使用银行授信余额

115.50亿元。 

（3）新郑市区域经济状况为发行人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和偿债保障 

公司主要从事基础设施建设业务。其业务发展与本期债券偿债能力同新郑市

区域经济发展、财政实力等经营环境息息相关。新郑市作为全国百强县之一，区

域经济良好，为发行人未来的经营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目前公司经营现金流

及投资现金流为净流出，主要系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业务需前期现金支出较大，未

来随着建设项目逐渐结转、投资项目产生回报，偿债能力将有所加强。目前利息

保障倍数较低且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工程建设项目收入尚未结转且新增有息负

债较多，未来随着公司项目收入逐步结转，及更合理地进行筹资安排，公司偿债

能力将有所提升。 



在未来债券存续期内，我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债券发

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